
   

香港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署   1 

商標註冊處  

5 . 6 . 20 09 8 . 8 . 20 17  

以不予使用為理由撤銷註冊  

撤銷註冊是要求把整個或部分註冊商標從註冊紀錄冊中刪除。不論有

關商標是否在法例第 5 59 章附表 5 的生效日期之前或之後註冊，撤銷

註冊申請都可以這項理由提出。基於不予使用而撤銷註冊的理由見條

例第 52 ( 2 ) ( a )條：  

  該商標是就某些貨品或服務註冊，但在一段至少三年的連續期間

內，該商標的擁有人沒有在香港真正地就該等貨品或服務而使用

該商標，而該商標亦沒有在該擁有人的同意下在香港真正地就該

等 貨 品 或 服 務 而 使 用 ， 且 並 沒 有 能 成 立 的 理 由 (例 如 有 對 該 商 標

所保護的貨品或服務施加入口限制或其他政府規定 )不予使用。  

請 注 意 ， 如 有 關 商 標 註 冊 為 防 禦 商 標 (條 例 第 60 (7 ) 條 ) ， 則 條 例 第

5 2 (2 ) ( a )條並不適用。  

條例第 5 2( 2 ) (a )條所指的是在香港使用的情況。為施行條例第 5 2( 2 ) (a )

條，在香港使用商標的情況包括 (條例第 52 ( 3 ) ( b )及 ( c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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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在香港將商標應用於只供出口的貨品或該等貨品的包裝上；

及以及  

( b )  就服務註冊的商標，則就在香港以外地方提供或擬在香港以

外 地 方 提 供 的 服 務 使 用 該 商 標 (例 如 在 香 港 於 廣 告 宣 傳 中 使

用有關酒店服務的商標，而該酒店服務是在香港以外地方提

供 )。  

只影響某些貨品或服務的理由  

撤銷註冊的理由可能只適用於註冊所涵蓋的某些類別或某一類別內某

些貨品或服務。如某些類別不受影響，應在表格 T6 加以反映。如該

項申請成功，有關決定只會命令只下令撤銷就已成立的理由所針對的

該等貨品或服務之的註冊 (條例第 52 (6 )條 )。  

撤銷註冊的生效日期  

條 例第 5 2 (7 )條規定 ，凡 任何商 標的註 冊在 某範圍 內遭撤 銷， 則有關

擁 有 人 的 權 利 須 當 作 已 自 撤 銷 註 冊 的 申 請 日 期 (或 如 撤 銷 的 理 由 在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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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早 的 日 期 已 存 在 ， 則 為 該 較 早 的 日 期 )起 在 該 範 圍 內 終 止 。 申 請 人

應在表格 T 6 註明撤銷註冊的擬議生效日期。  

條例第 52 (8 )條規定，就第 (2 ) ( a )款而言，該款所述的 3 年期間，可自

商標的詳情根據第 4 7 (1 )條 (註冊 )記入註冊紀錄冊的實際日期當日或之

後的任何時間開始計算。因此，提出以不予使用為理由撤銷註冊的申

請，以及撤銷註冊的生效日期，最早可以是由實際註冊日期起計不少

於 3 年的日期。參閱 Ph i lo so ph y  d i  A l b er t a  F er re t i  T ra de  M ar k  [ 2 00 3]  

RP C  15  一案及 WI S I  Tr ad e  Mar k  [ 2 006 ]  RPC  2 2  一案。  

由於已撤銷註冊商標擁有人的權利在撤銷日期當日起才失效，尋求推

翻在先商標引述的申請人必須在申請撤銷在先商標的註冊時提出要求，

設定撤銷註冊的生效日期等同或早於其本身的申請註冊日期，並須證

明撤銷註冊的理由在該生效日期已經存在。請參閱 Ri ver ia  T ra d e  Ma r k  

[ 2 00 3]  RP C  50  一案。  

換句話說，如果如有關註冊申請獲設定的提交日期較該在先商標撤銷

註冊的生效日期為早的話，則該已撤銷註冊的在先商標仍可被引述，

以反對有關註冊申請。  



   

香港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署   4 

商標註冊處  

誰可提出申請？  

條 例第 5 2 (1 )條規定 ，“任何”人都可 申請 撤銷商 標的註 冊。 現時 並

無沒有任何測試決定可用以判斷申請人是否為 (第 4 3 章所指 )“感到受

屈的人”  (一如法例第 4 3 章所訂 )，或申請人是否對該項商標註冊或

其從註冊紀錄冊中刪除有任何利益關係。  

應在何處提出申請？  

參閱《應在何處提出申請》一章。  

以不予使用為理由申請撤銷註冊  

根據規則第 36 ( 2 )條，與舊有程序不同。申請須採用表格 T6 提出，連

同述明申請理由的陳述、支持該項申請的證據及費用 (現時為 8 00 元 )  

一併提交。申請人須在提交申請的同時，將該項申請、理由陳述及證

據的副本送交註冊商標的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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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申 請 人 應 同 時 提 交 一 個 在 香 港 供 送 達 文 件 的 地 址 ( 規 則 第

1 0 5( 1 ) ( e )條 )。申請人可在採用表格 T 6 書明，或以書面通知有關供送

達文件的地址。  

程序大綱  

申請人和 擁有人 (如後者打 算就申請提出抗辯 )須 採取的主要步 驟，載

列於規則第 3 6 至 3 9 條。有關程序大致如下：  

規則第 36 ( 1 ) ( 2 )條  

規則第 10 5 (1 ) ( e )條  

申 請 人 把 表 格 T6 連 同 述 明 申 請 理 由 的 陳

述 、 支 持 證 據 、 訂 明 費 用 及 供 送 達 文 件 的

地址一併提交，以提出申請。  

規則第 36 ( 3 )條  申 請 人 須 在 提 交 申 請 的 同 時 ， 將 該 項 申

請 、 理 由 陳 述 及 證 據 的 副 本 送 交 商 標 擁 有

人。  

規則第 37 ( 1 )條  擁有人可採用表格 T 7 提交反陳述，列出規

則 第 37 ( 1 ) ( a )至 ( d )條 所 載 的 事 項 ， 連 同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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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第 37 ( 2 )條  

 

 

規則第 37 ( 3 )條  

 

 

規則第 37 ( 4 )條  

 

商 標 付 諸 使 用 的 證 據 或 提 供 不 予 使 用 的 理

由 的 陳 述 一 併 提 交 。 該 等 文 件 須 在 擁 有 人

接 到 申 請 、 理 由 陳 述 及 申 請 人 證 據 的 副 本

的 日 期 後 的 六 個 月 內 送 達 註 冊 處 。 擁 有 人

須 在 提 交 反 陳 述 的 同 時 ， 將 該 反 陳 述 的 副

本 ， 以 及 使 用 該 商 標 的 證 據 或 提 供 不 予 使

用 的 理 由 的 陳 述 的 副 本 送 交 有 關 申 請 人 。

如 擁 有 人 沒 有 在 該 限 期 內 ， 將 反 陳 述 連 同

使 用 的 證 據 或 提 供 不 予 使 用 的 理 由 的 陳 述

一 併 提 交 ， 則 擁 有 人 可 被 處 長 視 為 不 反 對

有 關 的 撤 銷 註 冊 的 申 請 。 該 六 個 月 限 期 不

得延展 (規則第 95 (1 ) ( k )條 )。  

規則第 38 ( 1 ) ( a )條  

 

 

不 論 擁 有 人 是 否 有 採 取 步 驟 ， 申 請 人 都 可

以 法 定 聲 明 或 誓 章 的 形 式 方 式 提 交 支 持 其

申 請 的 進 一 步 證 據 。 該 進 一 步 證 據 須 在 他

接 到 反 陳 述 以 及 使 用 的 證 據 或 提 供 不 予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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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第 38 ( 1 ) ( b )條  

 

規則第 38 ( 3 )條  

用 的 理 由 的 陳 述 的 副 本 (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

的日期 後的六個月內 (或其 他協議議定的延

展日期 )送達註冊處。如 擁有人沒有採取步

驟 ， 申 請 人 仍 可 提 交 其 他 證 據 。 有 關 證 據

須 在 提 交 申 請 的 日 期 後 的 九 個 月 內 送 達 註

冊 處 。 此 外 ， 申 請 人 須 在 提 交 支 持 申 請 的

其 他 證 據 的 同 時 ， 將 該 證 據 的 副 本 送 交 擁

有人。  

規則第 38 ( 4 )條  

規則第 8 2 條  

除 獲 處 長 許 可 外 ， 任 何 一 方 均 不 可 提 交 進

一 步 的 證 據 。 如 某 一 方 獲 處 長 批 予 許 可 ，

則 另 一 方 通 常 也 會 獲 准 提 交 嚴 格 局 限 於 作

為 回 應 的 進 一 步 證 據 。 申 請 人 有 權 作 為 最

後提交證據之的一方。  

規則第 86 ( 1 )條  如 有 關 證 據 未 能 支 持 狀 書 各 點 或 其 中 部

分 ， 處 長 可 指 示 各 方 出 席 個 案 處 理 會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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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第 86 ( 2 )條  

處 長 會 就 個 案 處 理 會 議 的 日 期 、 時 間 及 地

點發出最少 1 4 日的通知。  

規則第 3 9 條         

規則第 74 ( 4 )條  

提 交 證 據 的 程 序 完 畢 後 ， 處 長 會 主 動 為 聆

訊 定 出 日 期 、 時 間 及 地 點 ， 並 向 各 方 發 出

聆訊通知。  

之 後 ， 請 參 閱 《 反 對 註 冊 》一章 所 載 「 “通 用 於 最 終 須 進 行 聆 訊 的 所

有申請的一般程序大綱」。 ”。  

表格 T6 載有多於一名申請人  

雖然甚少會有多於一名申請人根據本條提出撤銷註冊的申請，一旦申

請人甚少會多於一名，若出現這情況，每名申請撤銷註冊的申請人必

須獨立提交表格 T6，並各自繳付訂明的費用。  

如多於一名申請人擬“共同”提出申請，則應在表格 T6 說明這事實。

在這情況下，所有各申請人須持相同提出的理由提出申請必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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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明申請理由的陳述的內容  

述明申請理由的陳述並無訂明的形式。有關陳述可以用聲明、通知或

信件的形式作出。  

有關陳述應列出申請所依據的主要事實。如撤銷註冊的擬議生效日期

較申請日期為早，則撤銷註冊申請人應明確指稱有關理由在某較早的

日期已存在，並註明撤銷註冊的擬議生效日期。請參閱所載 J aco b 法

官在 O m eg a  SA 訴 O m ega  E ng in eer ing  In c .  [ 20 03]  EW HC  1 33  (Ch )  一

案中所作判決的第 1 1 段。  

述明申請理由的陳述並非不屬證據，因此不應偏離到至證據的範圍。

證據如調查報告、外國商標註冊證書、雜誌、報章、相片、促銷資料、

發票及其它其他商業協議等，應該證據，不應以任何方式載於述明申

請理由的陳述，而應以法定聲明或誓章的方式提交。所有狀書所載任

何以附件或其他方式提交的證據，均不會被上載到至知識產權署網頁

作供網上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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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法律行動  

如 採 取 多 重 法 律 行 動 (即 以 不 予 使 用 為 理 由 申 請 撤 銷 註 冊 及 ， 以 及 以

任 何 其 他 理 由 申 請 撤 銷 註 冊 及 ／ 或 申 請 宣 布 註 冊 無 效 )， 各 項 申 請 必

須以個別各別的表格提交，並須繳付個別各別的費用。，理由是有關

法律行動的提交證據的次序和時間有別。這項規定同樣適用於在反對

人進行反對註冊的法律程序時，申請人基於不予使用的理由而提出撤

銷註冊的交相申請。如欲申請提出合併處理或一併聆訊的申請，宜在

提交證據的程序完畢後提出。  

在多重法律行動申請中，必須就每個項法律行動提交獨立的理由陳述。

每份理由陳述必須明確指出每項申請所根據的法例條款。最終須依據

條例的規定審視所提供的證據，獨立驗證每項理由。因此，在狀書內

提出“綜合”的理由並不妥善。請參閱 C O R GI  T ra d e  Ma r k  [ 19 99]  RP C 

5 4 9  一案獲委任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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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申請的證據  

申請人不會知道擁有人是否打算就其註冊抗辯。新訂立的規定，要求

提交申請時須一併提交不予使用的證據的規定，目的是如擁有人不抗

辯 ，便 可以早 些於較 早時 間撤銷 註冊。 如擁 有人沒 有於規 則第 3 7 (1 )

條訂明的六個月期限內採取任何步驟，則一待期限屆滿後，便可命令

撤銷註冊 (條件是根據規則第 3 6 (2 )條提交的證據必須充分 )。有關證據

包括一般調查人員的法定聲明或誓章，綜述其作出的查問，以確定在

有關期間，並無發現該標記曾被使用。如這項證據不足以構成不予使

用的表面證據，根據規則第 3 8( 1 ) (b )條，處長會請申請人提交其他證

據。  

關於證據形式的指引，請參閱《證據》一章。  

送達表格 T6、理由陳述和證據  

根 據規則第 36 ( 3 )條 ，與舊 有程序 不同 。 申請 人須在 提交 申請的 同時，

將該項申請、理由陳述及證據的副本送交有關註冊商標的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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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送達狀書及證據》和《計算各方之間送達文件所需的時間限》

兩章。  

要求修訂申請或理由陳述  

參閱《修訂狀書》一章。  

擁有人可採取的方案  

接獲申請和理由陳述的副本後，擁有人可：  

  提 交 反 陳 述 和 該 商 標 付 諸 使 用 的 證 據 ， 或 不 予 使 用 的 理 由 的

陳述  ———  見下文；或  

  如不欲為註冊抗辯，則無須採取任何行動。  

條例第 2 (1 )條界定“擁有人”為當其時名列註冊紀錄冊作為該商標的

擁有人的人，如有超過 1 名該等人士，則指每名該等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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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反陳述和使用證據或不予使用的理由的陳述  

擁有人如擬就其註冊抗辯，則必須提交表格 T 7、反陳述及使用該商標

的證據或不予使用的理由的陳述的副本。提交表格 T7 不另收費。該

等文件須在擁有人接到撤銷註冊申請和理由陳述的副本後 6 個月內送

達註冊處。這限期不得延展 (規則第 95 ( 1 ) ( k )條 )。  

請同時參閱《計算向註冊處提交文件的時間限》一章。  

如在有關期限屆滿後，註冊處尚未收到表格 T 7、反陳述、使用證據或

不予使用的理由的陳述，則擁有人可被處長視為不反對有關的撤銷註

冊的申請。由於擁有人須負上證明有關使用的舉證責任 (條例第 82 ( 1 )

條 )， 處 長 會 決 定 可 否 在 申 請 人 沒 有 提 交 進 一步 證 據 的 情 況 下 ， 作 出

撤銷有關商標註冊的命令。  

反陳述的內容  

反陳述並無訂明的形式，。有關反陳述可以用聲明、通知或信件的形

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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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規則第 3 7(1 ) ( a )至 ( d )條訂明，商標擁有人必須在反陳述中列明：  

  他賴以支持其註冊的理由；  

  申請人在申請內指稱並獲他承認的事實；  

  申請人在申請內指稱，但他否認的事實及其否認的理由。他

如他打算提出事情的另一版本，則列出其事情的版本；以及  

  申請人在申請內指稱，但他既不能承認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反陳述不是不屬證據，因此內容不應偏離到至證據的範圍。證據如調

查報告、外國商標註冊證書、雜誌、報章、相片、促銷資料、發票及

其它其他商業協議等，應該證據，不應以任何方式載於反陳述，而應

以法定聲明或誓章的方式提交。所有狀書所載任何以附件或其他方式

提交的證據，均不會被上載到至知識產權署網頁作供網上查閱。  

提交使用商標的證據／證明有關商標的使用的舉證責任  

向 處 長 提 供 的 證 據 必 須 以 法 定 聲 明 或 誓 章 形 式 的 方 式 提 交 ( 規 則 第

7 9 (1 )條 )。請同時參閱《證據》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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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例第 8 2 (1 )條訂明 ，如 在根據 條例進 行而 註冊商 標擁有 人屬 其中 一

方的民事法律程序中，出現註冊商標曾作何種使用的問題，則擁有人

須負上證明有關使用的舉證責任。  

擁有人在預備證據時，應謹記緊記上述條文。單是宣稱曾使用有關商

標並不足夠  ———  參閱 A CA D EMY  Tra d e  Ma r k 一案  (無彙報的案例，

英 國 商 標 註 冊 處 ，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 舉 證 準 則 採 用 民 事

準則，也就是說，進行相對可能性的衡量。  

提供商標不予使用的理由的陳述  

陳述並無指明的形式，可以用法定聲明、誓章、通知或信件的形式提

交 ， 但 應 只 限 於 載 列 能 成 立 的 商 標 不 予 使 用 的 理 由 。 正 如 條 例 第

5 2 (2 ) ( a )條 中 的 例 子 所 示 ， 有 關 理 由 應 只 限 於 一些 擁 有 人 不 能 控 制 並

涉及政府的因素。業務中斷不大可能成為能成立的理由。  

送達反陳述及使用的證據等  

擁有人如提交反陳述連同證據或陳述，須同時將所有呈交的文件的副

本送交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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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時參閱《送達狀書及證據》和《計算各方之間送達文件所需的時

間》兩章。  

申請人在擁有人採取步驟時提交的進一步證據  

在收到反陳述連同使用的證據或提供不予使用的理由的陳述後，申請

人可以法定聲明或誓章形式的方式提交進一步證據，以支持他在申請

中列出的理由。進一步證據並不限於純粹回應擁有人的證據，但必須

在 收到 擁有人 根據規 則第 3 7 (3 )條送交 文件 的日期 後六個 月內 送交到

送達註冊處。處長可酌情決定延展提交的限期 (規則第 94 條 )。有關延

展時限的程序，請參閱《申請延展時限 (根據規則第 13 (3 )及 1 3( 6 )條提

出的申請除外 )》一章。  

申請人如提交支持其申請的證據，須同時將該證據的副本送交擁有人

(規則第 38 (3 )條 )。  

申請人在擁有人沒有採取任何步驟時提交的進一步證據  

如 擁有 人沒有 在規則第 37 ( 1 )條 指明的 限期 內，將 反陳述 連同 使用的

證據或提供不予使用的理由的陳述一併提交，則申請人可提交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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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據。 至此時 ，由於 申請 人已根 據規則第 36 ( 2 )條 提交有 關商 標不予

使用的證據，因此，上述情況很可能只會在處長不信納該證據已達到

令其滿意的程度時發生。在這情況下，處長會促請請申請人提交進一

步證據。申請人如提交進一步證據，則應在提交申請日期後九個月內

送交到送達註冊處。然而，這限期是可以延展的  ———  規則第 9 4 條。  

如申請人如不打算提交進一步證據，則須在規則第 38 (1 ) ( a )或 ( b )條 (視

乎何者適用而定 )指明的限期內提交表明此意意向的陳述。  

依 據規 則第 3 8( 2 )條 提交 的進一步證據 或陳 述，須 同時送 達擁 有人。

即使擁有人沒有採取任何步驟，申請人也須這樣做。  

當申請人提交陳述表明不會提交進一步證據時的程序  

除 非任 何一方 根據規 則第 3 8 (4 )條申請 許可 ，以提 交進一步證 據，否

則 ，在 申請人 依據規 則第 3 8 (2 )條提交 陳述 後，提 交證據 的步 驟即被

視為完結。，而有關個案將被視為準備就緒，可獲編定聆訊日期、時

間及地點，以聽取各方的論點。  

電腦系統所記錄的狀況會更新為 “聆訊 ”。  



   

香港特別行政區知識產權署   18 

商標註冊處  

進一步證據  

提交證據的步驟，一般會在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證據後隨即結束。如擁

有人提交了反陳述連同使用的證據或提供不予使用的理由的陳述，而

申請申請人又提交了進一步證據，則擁有人可申請許可，以提交進一

步證據。給予許可與否，須由處長酌情決定。  

有關進一步程序，請參閱《當其中一方申請請求許可以提交進一步證

據時的程序》一章。  

* * *  


